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2年 11月 2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12)佑字第 298號 

主旨:有關外交部轉知中東地區局勢緊張且有惡化跡象，為避免國人涉險及保障旅遊

安全，請該署妥處一案，請會員旅行社，依說明項辦理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交通部觀光署 112 年 11 月 1 日觀業字第 1120924910 號函轉外交部 112

年 10月 25日外授領四字第 1127200987號函辦理。 

2. 近日亞西地區情勢升溫，以巴武裝衝突持續，外交部已發布相關旅遊警示，

呼籲國人勿前往中東部分國家，或避免非必要旅行，尤其外交部列為紅色警

示地區者(詳如附件)，呼籲國人勿前往，或避免非必要旅行；又我國在該地

區國家多未設駐外館處，一旦發生問題，恐有救援不及之情形。為避免國人

涉險及衍生後續須予協助之情形，請旅行業者避免規劃出團至前揭地區，另

近期有出團前往者，重新檢視行程內容並評估出團風險，俾保障旅遊安全。 

3. 請至該機關網頁右上方便民服務下「公文附件下載區」下載。 

網址 https://documentap.tbroc.gov.tw/attachmentcenter 

識別碼: 59451166BA        發文字號: 1120924910  

 

理事長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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